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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问询事项的 

会计师回复 
 

信会师函字[2018]第 ZC023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德豪润达”）转来贵部监管人员基

于对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8】第 386 号）的口头问

询事宜：“德豪润达 2015 年出售原子公司珠海凯雷电机有限公司股权并于当年确认

股权转让事项确认收益 4.67 亿元。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尚未收回相关股

权转让款。请说明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

意见。” 我们收到贵部问询事项后立即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回复如下： 

公司回复：  

（一）公司 2015 年将持有的原子公司珠海凯雷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雷电机）100%

股权，以人民币 57,268.74 万元的交易价格，出售给公司控股股东芜湖德豪投资有限公司控

股子公司珠海盈瑞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盈瑞）。公司于 2015 年度针对上述股权

转让事项确认税前处置净收益 46,666.70 万元，该会计处理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判断： 

1、股权转让事项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1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 2015 年 12 月 29 日召开

的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

东芜湖德豪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德豪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王晟回避了表决。股权

转让事项已按照公司章程及内部议事规定，经过了规定的审批程序并得到同意。 

2、股权转让协议已经签订并生效。 

2015 年 12 月 11 日，公司与珠海盈瑞签署了《关于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向

珠海盈瑞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相关事项的框架协议》，协议约定：“在德豪润达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本次资产出售事项后，珠海盈瑞与德豪润达在本框架协议约定条件下另行签订股

权转让协议”。 

2015 年 12 月 29 日，公司与珠海盈瑞签署了《关于珠海凯雷电机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

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正式实施本次股权

转让协议的先决条件：本次股权转让已获得双方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及/或股东大会的批

准。”如上文所述，公司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业已审批通过了《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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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受让方珠海盈瑞有能力、有计划支付股权转让款。 

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珠海盈瑞应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完毕全部股权转让价款人

民币 57,268.74 万元。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珠海盈瑞尚未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但股权

转让协议约定了明确的付款期限，并且珠海盈瑞股东芜湖德豪投资以及实际控制人王冬雷先

生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因此判断股权转让产生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公司。 

4、交易各方办理了必要的控制权交接手续。 

2015 年 12 月 31 日，凯雷电机的股权转让已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珠海盈瑞委派代表已经接收凯雷电机的印鉴、证照、权属证书、重要的产销合

同、财务账册、实物资产清单以及人员管理。  

5、交易价格公允，交易具有商业实质。 

公司出售凯雷电机股权的目的是为了盘活公司的存量资产，股权转让价格 57,268.74 万

元，系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反映的评估

结果为依据。 

 

综上，公司认为，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将凯雷电机的股权相关的风险和报

酬转移给受让方珠海盈瑞，于 2015 年度确认收益 46,666.70 万元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二）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收到了珠海盈瑞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12,000

万元，尚有人民币 45,268.74 万未支付。公司认为延迟收款不影响 2015 年确认的股权转让收

益，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 

1、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将注入了房地产及不可分割的附属设施等资产的凯雷电

机股权出售给珠海盈瑞后，随即规划了办公及生产场地的搬迁事项。由于公司在该等场地生

产、办公已多年，搬迁涉及的人员、设备、产品、材料等数量众多，搬迁需要花费较长时间。

截止目前，搬迁工作尚未开展，预计搬迁完毕尚需耗费较长时间。珠海盈瑞因此而无法将该

等房地产及不可分割的附属设施等资产用于出租、出售等用途获取资金流，故在《股权转让

协议》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支付存在困难，因此珠海盈瑞与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

议》，将剩余股权转让款 45,268.74 万元的支付时间延期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上述股权转

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业经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通过，关联股东芜湖德豪投资

及其一致行动人王晟已回避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2、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与芜湖德豪投资、珠海盈瑞签订了三方债权转让协议，约

定上述股权转让款之付款义务由芜湖德豪投资承担。截止本公告出具日，上述剩余股权转让

款 45,268.74 万元尚未收回（经股东大会批准的回款期为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 

芜湖德豪投资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截止目前，芜湖德豪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王晟合计持

有本公司股 326,763,200 股，市值约 14.25 亿元，其中，已质押股份 262,319,995 股，尚未质

押股份 64,443,205 股；另外，芜湖德豪投资的控股子公司凯雷电机账面资产主要为土地和房

屋，芜湖德豪投资可以通过股权质押、资产质押等方式融资，支付上述凯雷电机的剩余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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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款。公司将持续跟进并督促芜湖德豪投资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在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上述剩余股权转让款。 

会计师意见： 

对于凯雷电机股权出售我们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一）查看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以及相关的股东大会决议、凯雷电机变更

后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公司章程、股权交易款的银行水单；（二）查看并复核第三方出具

的凯雷电机的评估报告；（三）执行对凯雷电机评估基准日和转让日的审计；（四）查看公司

和珠海盈瑞就资产权属转让和人员管理等的交接单；（五）与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其

出售意图；（六）与珠海盈瑞以及芜湖德豪投资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其购买意图及购买方

的款项来源。 

 

通过执行以上程序并基于我们为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的审计工作，我们认可公司

对股权出售日和控制权转移日的确认以及股权出售收益的确认，我们认为公司对于上述凯雷

电机股权转让确认的收益以及相关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本专项说明报告仅供公司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问询回复使用，不得用

作任何其他目的，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注册会计师及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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